
湛江市慈善会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社会捐助工作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依法、高效、精准、公开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社会捐助工作，切实加强湛江市慈善会疫情防

控募集款物的管理，保护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

《民政部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湛江市慈善会疫情防控社会捐助工作系在湛江市

新型冠状病毒感的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以下简称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和市民政局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下依法依规开展。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捐赠款物是指由市慈善会作为受赠人

接收社会各界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有

关资金和物资。市慈善会保证全部专款（物）专用，不提取社

会捐助款物的管理费。

第四条 疫情防控社会捐助分为定向捐赠和非定向捐赠，

定向捐赠是指捐赠人已指定具体受益人，非定向捐赠是指捐赠

人有捐赠意向但未指定具体受益人。捐赠款物使用要充分尊重

和体现捐赠人的意愿，专款专用，专物专用。



第五条 捐赠款物的主要受益人：

（一）市外疫情严重地区；（二）本市参与疫情防控医疗卫

生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公益性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三）湛

江支援外省（市）疫情严重地区医疗队；（四）本市参与疫情防

控的医务工作者（含疾控人员、卫生管理人员）及其他需要帮

扶的人员；（五）本市受疫情影响导致生活困难需要帮扶的患者；

（六）捐赠人指定的疫情帮扶项目；（七）其他受疫情影响需要

帮扶的单位和个人。

第六条 属定向捐赠的物资，在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湛

江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捐赠确认表）后，原则

上由捐赠人直接发送受益人，捐赠人没支付运费的，由受益人

支付。受益人收到捐赠物资后，及时向市慈善会出具收取物资

的正式收据或其它有效证明。市慈善会向捐赠人出具公益事业

捐赠专用收据，同时在网站进行公布。

第七条 属定向捐赠的资金，市慈善会收到捐赠资金并办

完捐赠及相关手续后，由市慈善会向捐赠人出具公益事业捐赠

专用收据,原则上在 3 天内按捐赠意愿拨付到受益人账户，同时

在网站进行公布。

第八条 属非定向捐赠的，应在充分尊重捐赠人意愿的基

础上，报请市民政局提供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安排。具体

办理流程如下：

（一）非定向资金捐赠(到账 3 天内未签订定向协议的捐赠



资金)

1.报送受赠情况。市慈善会接收非定向捐赠资金或累计达

到人民币 20 万元以上（含本数）的，在 2 天内报请市民政局向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供接收捐赠相关信息。

2.确定受益人。市民政局协调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与

捐赠人（捐赠资金少于 20 万元的除外）的意愿，双方共同确定

受益主体（受益人或防疫物资生产单位）及捐助金额，并向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

3.拨付捐赠资金。市慈善会根据确定的受益（或实施）主

体（受益人或防疫物资生产单位）及捐助金额，在 3 天内拨付

至受益（或实施）主体帐户，同时在网站进行公布，注明每笔

捐赠资金使用情况。

（二）非定向物资捐赠

1.报送受赠情况。市慈善会签订非定向捐赠物资折算金额

达到或累计达到人民币 5 万元以上（含本数）的，在 2 天内报

请市民政局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供接收捐赠相关信息。

2.确定受益人。市民政局协调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与

捐赠人（捐赠物资折算金额少于 5 万元的除外）的意愿，双方

共同确定受益人及捐助数量，并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备。

3.发放捐赠物资。市慈善会根据确定的受益人及捐助数量，

通知受益人并协助捐赠人 3 天内将物资发至受益人。捐赠人没

支付运费的，由受益人支付。



4.出具捐赠凭证。受益人收到捐赠物资后，及时向市慈善

会出具收取物资的正式收据等有效证明。由市慈善会向捐赠人

出具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同时在网站进行公布。

第九条 市慈善会及时将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和管理情

况进行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并积极配合纪检、财政、审计等部

门监管。

第十条 市慈善会和受益人应依法依规做好捐赠款物账务

处理和相关实物管理工作，设立会计科目独立核算。不得虚报、

私分、挪用、截留或侵占受赠款物。

第十一条 受益人应建立捐赠物资或使用捐赠资金购买的

物资的发放和使用管理台账，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范

项目档案管理，保留相关的服务记录、支出票据和原始凭证。

第十二条 市慈善会应依法保障捐赠人查询捐赠款物具体

流向的权利，并指导受益人无条件配合支持。

第十三条 接受市民政局及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市慈善

会和受益人接收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财务审计。

第十四条 捐赠人涉嫌弄虚作假骗取税收优惠的，由市慈

善会将线索移交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第十五条 本暂行规定自 2020 年 2 月 5 日起实施，疫情结

束或防控疫情款物分配完成终止。


